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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典型案例】（2022）皖08民终2634号

自2021年11月开始，仲*方与微信名为“随缘”聊天（微信ＩＤ:×××05）,“随缘
”告知：“做的是现货黄金，然后通过数字货币形式入金，通过货币形式入金可以
达到一定程度的避税，ＭＴ5就是我们用来操作现货黄金买卖的ａｐｐ,搜索ｏｋｅ
ｘ，注册认证，第一次先教你熟悉一下流程，点ｐ2ｐ，八号当铺，转账成功后点
ＰａｙＮｏｗ,选择ＵＳＤＴ-ＥＲＣ20，Ｏｘ79Ｃ7604Ｅ4ｂｄ61425ｄ861ｂＢ2
ｆ8Ａ041Ｆ4618,现在点开ＭＴ5,卖家没在线，时间到了换一个，等下换八号当铺
，还是看看八号当铺能不能找到，去ＭＴ5把新地址复制给你…”。

2021年11月30日，仲*方向吴名（兴业银行、尾号为12的银行账户）付款90000
元，2021年12月7日付款100000元，2021年12月8日付款100000元及60000元。
八号当铺是吴名注册的店铺昵称。八号当铺向仲*方卖出ＵＳＤＴ,分别为2021年11
月30日90000元、2021年12月7日100000元、2021年12月8日100000元及60000
元，均显示交易完成。

仲*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.判令吴名返还仲*方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（按全国银
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自2021年1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
支付之日止）；2.案件诉讼费由吴名承担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本案，仲*方主张双
方之间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，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，由受托人处理委
托人事务的合同；
委托理财是委托人将其资金委托给受托人,由受托人将该资金投资于期货、证券等交
易市场或通过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，所得收益由双方按约定进行分配或由受托人
收取代理费的经济活动
；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，双方之间并无委托事项，而是购买USDT，可见双方
之间不是委托理财关系而是买卖关系，买卖事项双方已履行完毕；仲*方与案涉“
随缘”商讨的现货黄金与吴名无关。综上，吴名无需承担返还责任，故对仲*方的
诉求不予支持。

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九百一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讼法》第六十七规定，判决：驳回仲*方的诉讼请求。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3326元
，由仲*方负担。

仲*方不服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（2022）皖0827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，向安徽
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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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八条规定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不得违反法律，
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网信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察院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、外汇局共同
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(银发〔2021〕237
号）规定，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;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属
于非法金融活动；参
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。
任何法人、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,违背公序良俗的，相关
民事法律行为无效，由此引发
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；涉嫌破坏金融秩序、危害金融安全的,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本案中，USDT(泰达币)是一种类似于比特币的网络虚拟货币，从性质上看，泰达
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，公民投
资和交易虚拟货币，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,已经构成对公序良俗之违反,不受
法律保护。本案仲*方经与微信名称为“随缘”在微信中聊天、介绍，并在欧易交
易平台开立账户，从平台商户（吴名）处购买泰达币，吴名已将等值的USDT(泰达
币)交付到仲*方所注册的账户中，履行了交付义务，双方构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
系，虽该买卖行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但是双方买卖虚拟货币的行为不具有合
法性，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。
仲*方购买USDT(泰
达币)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行
承担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买卖行为有效错误，应予纠正。

关于仲*方主张其经微信名称为“随缘”的欺诈，致使其开立账户，并从吴名处购
买泰达币，且“随缘”与吴名之间存在利害关系。但仲*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
述主张，且仲*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确定投资时，应当预料投资存在风
险，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。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/ 2

http://www.tcpdf.org

